
样，计算起来似乎要简便些。但 “对应相乘数” 因只

保留一位小数，在换算时已产生了人 为 的 误 差 因素

（换算时的差错暂不管 它，例 如，批 发 回扣点12%

时 ，“对应相乘数”应为89.3而误为89.2；13 % 时，应

为88.5误为88.4；16% 时，应 为86.2误为86.1；20%

时， 应为83.3误为83.4），因此，在实际 应用时，必

将产生较大的误差值。经笔者测算，其误差如下表：

根据上表所列测算的误差值，如企 业在发生的批

发额较大的情况下，按批发价格= 零售价格 ×批发对

应相乘数（%）计算的金额，其中的误差绝对值必然

也较大。为了减少误差，笔者 认为，“对应相乘数”

应至少保留二位小数 为宜，这样可 大 大 提 高其准确

度。

如用加价法由零售价格计算批发 价格时，也可用

下列公式计算：

这样完全可以避免误差，如用 扣价法时，则直接用下

列公式计算，就更为简便：

批发价格= 零售价格 ×（1 -倒扣批零差率）

另外《 计算》 一文中对批零差率的提法也很不一

致。有的说成“批发点子”、 协商扣率”，有的又

说是 “批零差15点” 、 “加10点计为零售 价”等等，

令人不知所云。

问题讨论对“不要挪用商品

保修费”一文的质疑

杨应红

贵刊1986年第一期刊登了胥晓峰同志 “不要 挪用

保修费”一文，本人认为胥文中关于企业把家用电器

商品的保修费转为盈利，和视同盈利上交财税部门，

就是严重违反了财务会计处理规定的笼统提法不妥，

与国家关于保修费的财务制度不符，对此本人谈点看

法。

一、保修费能否转为盈利要根据不同情 况而论。

商业企业的所谓保 修 费，是 “三保”，即保 修、保

换、保退费用的统称，是保证用户在一定时期内免费

修理电视机、录音机、收音机等商品而拨付的专项费

用，原则上应直接用于有关 “三保”的费用开支，不

得把保修费当作营利赚钱的项目，允 许 盈亏。对保修

费的盈亏处理，财政部（81）财企字第542号“关于电视

机等商品保修费管理问题致上海市财政局的复函”中

已作了明确规定，即电视机、录音机、收音 机的保修

费在年末有结余时，对未满保修期的部分，应留待下

年继续使用，对已满保修期的结余或超支部分，应列

入当年损益处理；如不集中保 修的，应列入当年损益

统一核算。我认为，在国家对家用电器商品保修费的

管理没有修改前，企业必须按以上规定办理。那种把

电视机、录音机、收音机未满保修期部分的年末结余

转为盈利、或将已满保修期部分的年末结余及不集中

保修的保修费收支摆在往来帐上的作法，才是严重违

反了国家关于保修费财务会计处理的规定。

二、增加企业盈利部分的保修费应不应该上交国

家，这涉及到企业利润分配问题。按照国家规定，商

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，在交纳所得 税（大中型企业

还要交纳调节税）前，只扣除经财税部门批准的归还

基建借款、专用借款的利润和还款利润提取的两金、及

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利润。这明显地说明，保修费应转

为盈利的部分，理所当然地要按税法规定上交税金。

胥文中认为家用电器商品的保修费，在财会处理上，

不能视同盈利上交财税部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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